六十九

二00七    八   二十七  
罗源县政府筹资帮助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保
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出发，最近，罗源县采取重大

举措，强力推进扩面工作，将医保覆盖面扩大到县属各类企业（含非公企业），以及与之解除劳动关系自谋职业的职工，并由县财政筹资帮助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从而摘掉了“公医”县的牌子。按照罗源县政府《罗源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企业扩面等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 由财政对困难企业予以一定补助：国有企业或县属困难集体企业因宣告破产、撤消、解散或其他原因终止时，企业退休职工应一次性缴纳预留十年医疗保险费和因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比例低于3:1的，按3：1比例计算后余下的退休人数补缴的医保费，由县财政对国有企业给予1/2补助，对县属困难企业给予1/4的补助。

我市启动2007—2009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通过竞争性谈判并经市政府同意，我市2007—2009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由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承担。日前，福州市医保中心已与健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签定了《福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协议》。按照《协议》，2007—2009年期间，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每人每年按65元缴纳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保额15万元，参保人员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种及治疗项目符合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在45000元以上至125000元以内（含125000元）部分按90%给付；125000元以上至195000元部分按95%支付。
从7月1日起，已缴纳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的参保人员在我市（含八县市和马尾区）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赔付范围的医疗费用，使用本人医保卡直接在收治医院结算。未缴纳的不能使用医保卡结算。2007年1—6月已发生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由健康人寿保险公司在收到保费的20个工作日内、根据医保中心提供的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结算单和明细清单，核实后直接赔付给参保人员（不需要参保人员个人申请），并向参保人员寄发《理赔通知书》。
我市被列为全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城市

经国务院批准，我市被列为全国首批79个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城市之一，按照国务院要求，试点城市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启动居民医疗保险。为做好试点前期工作，我市成立了由徐铁骏副市长为组长的福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领导小组，两个月来，我局和有关部门认真开展居民医保试点前期各项工作：一是做细做实调查摸底工作，二是认真测算居民医保筹资水平和财政补助办法，三是拟定《福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四是在市、县、区召开各类人员座谈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试行办法》修改意见，并专门邀请我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医卫界人士，对《试行办法》进一步论证。目前，《试行办法》已经多次修改，准备上报审批。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长研讨班在北京召开

8月16日，国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北京举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长研讨班。这次研讨班是经国务院领导同意举办，参加研讨班的对象有：试点城市分管市长、各省区市劳动保障厅（局）和试点城市分管领导、医疗保险处处长、医保经办机构主要负责同志、财政厅（局）社会保险处分管处长，共500多人。我市由市政府张水健副秘书长带领财政、劳动保障、医保有关人员参加。国家劳动保障部副部长、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胡晓义、国家财政部社会保险司副司长余功斌、劳动保障部医保司副司长姚宏在研讨班上作了重要讲话，江苏省镇江市、福建省厦门市和四川省成都市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
研讨班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领会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

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讲解主要政策，对试点工作提出要求，交流各地经验。
我市出台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试行办法

8月中旬，《福州市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经市政

府十三届政府会议通过并下发。该办法适用的对象为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户籍仍在农村、以各种形式到城镇务工或就地到其他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在招用农民工的30日内到所在地医保经办机构为农民工办理参保登记和缴费。逾期不办理参保登记的，应从本办法颁布之月起补缴应缴的住院医疗保险费，逾期补缴期间不享受医保待遇。

缴费标准：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应缴的住院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每人每个保险期(12个月)300元缴纳，委托地税代征。农民工个人不缴费。住院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最高限额为每个保期3万元。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已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工，可以选择参加住院医疗保险。农民工同时参加住院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其住院医疗费用只能在一方结算，不得重复享受。农民工住院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不作为计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
农民工因病住院时，应向定点医疗机构提交住院医疗保险卡并出示本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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